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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110号
黄静静、黄永杰：本院受理原告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区支公司与第三
人黄静静、黄永杰保险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
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71号

高健：本院受理原告汇峰金控（杭州）新能源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04号

毛红文：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被告毛红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30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70号

姜佳裕：本院受理的原告彭磊与被告姜佳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7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975号

浙江印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欧魅世嘉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100号

余敏杰：本院受理原告郑晶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4000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3日上午9
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1722号

吴垚垚：原告蒋威诉被告吴垚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4民初172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6号

张宏阳、庄岩:本院受理原告张洪成诉被告张宏阳、庄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原告变更了诉讼
请求，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请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转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通知书、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8月
04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89号

杭州音享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斌诉
被告杭州音享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38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804号

韩永明、韩雅鸿:本院对原告卢克刚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108民初8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卢克
刚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3097元，由原告卢克刚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13号

余文杰:本院对原告王小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8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王小霞撤回起
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王小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53号

浙江袋鼠管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朕
业诉被告浙江袋鼠管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
初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57号

杭州锦宏云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娄底市启
先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锦宏云商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08月18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82号

青海众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光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青海众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24日上
午09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37号

深圳市龙岗区协美优品贸易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湖南
旻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被告深圳市龙岗区协美优品贸易商行侵害商标权纠纷、
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108民初41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86号

韩小好:本院对原告中珩葆鼎(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108民初59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中珩葆鼎(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3元，由原告中珩葆鼎(天津)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675号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屠传亭美容美发店:本院受理原
告陈将诉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屠传亭美容美发店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
民初3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驳回原告陈将的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陈将负担。”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33号

陈美英：原告潜小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133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陈美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潜
小娟借款本金11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8日起至款
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999号

高江、瓜子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高
江、瓜子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小转简）、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
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034号

泰州川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玉海诉
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
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12日9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906号

杭州手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033405608805）、杭州手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328146636F）：
原告中国电信集团工会宁波市委员会与被告杭州手乐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杭州手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
向原告退还货款242262元，并支付违约金72678.6元，
2、请求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1819号

青岛中运建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3L84AP4X）：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与被告梁山凯元
货运服务有限公司、青岛中运建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都邦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初
11819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保险赔偿金2000元；
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支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保险赔
偿金560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250元，减半收
取计625元，由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
支公司负担22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负担603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负担12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负担33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27号

赵平（公民身份号码：5221011974****601X）：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车商第一营业部诉被告赵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丰县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
告赵平支付保险金15570元；二、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公司在交织险、商业险范围内
承担保险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6日14：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604号

蒋吕城、蒋文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为与被告蒋吕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535号

谭红：原告和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7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862号

深圳市利佳特五金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诺伊斯光电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利佳特五金机电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0日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822号

王文军：原告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文军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212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文军
偿还原告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71377.62元，并
支付截止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776元，此后的利
息损失以71377.6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履行
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136号

缪建民：本院受理原告吕宗锦与被告缪建民、何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12民初1813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854号

彭川：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希联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彭川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6日08时45
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56号

彭树枚：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为与被告彭树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
10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584号

杨一鸣: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康与被告杨一鸣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0
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75号

钟义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钟义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3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97号

王明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明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32号

黄志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鄞州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黄志广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8月24日上午9时0分至10时0分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34号

许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鄞州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许飞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8月24日上午9时0分至10时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94号

李为（公民身份号码：3429211993****0015）、刘红
艳（公民身份号码：3412211989****136X）：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帅阳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为、刘红艳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
告一、二对（2019）浙0206民初7647号民事调解书项下
的宁波天嘉工艺礼品有限公司欠付原告的劳务款
111000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1
日8时40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134号

杨兰：本院受理原告顾盼与被告杨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告顾盼
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4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本金10万元
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
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以本金4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6
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8
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算至2021年3
月19日的利息为53883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
于2021年9月2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567号

山东富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敏与被
告韩波、山东齐阳石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山东
富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告王敏的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韩波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
并从2019年11月18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利息至
实际履行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山东齐阳石化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对被告韩波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山东富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
担补充清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韩波、山东齐阳石
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山东富海石化工程有限
公司共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1年9月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610号

俞新诚：本院受理原告吴华成与被告俞新诚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30000元；2、请求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1年8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825号

聂梦婷：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3民初825号

民事判决书。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826号

张新成、焦培培：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3民
初826号民事判决书。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143号

上海君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120MA1HT16F6R)：本院受理苏贤江与上
海君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1.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人民币32000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及诉讼保全费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
1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4631号

司洋洋（4123261989****2514）：本院受理原告贝
新伟诉被告司洋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291民初463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司洋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贝新伟支付交
通事故赔偿款2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
计250元，由被告司洋洋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司洋洋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贝新伟。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578号

竺基均: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掌起邱建强粮油店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踪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2日下午2：30在
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215号

郝仕斌:本院受理原告李建诉被告郝仕斌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1221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郝仕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建货款7721元。案件受理费50元，
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郝仕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442号

石雅云、邹桂林：本院已受理原告杨召祥诉被告石雅
云、邹桂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
务告知、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及开庭审理传票。
原告诉请判令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付原告医疗费、后期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
鉴定费等共计79316.61元(详见赔偿清单）;本案诉讼费用
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2日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700号

张丛明、张正举: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亨泰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丛明、张正举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
张丛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亨泰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35006.65元，以及支付原告宁波亨泰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截止到2021年4月22日按年利率15%
标准计算的利息2633.52元及自2021年4月23日起至款
项清偿日止、以35006.65元中未履行部分为基数、按年利
率1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张正举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张丛
明应承担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
732元，减半收取计366元，由被告张丛明、张正举共同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